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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4月18日

（2016）浙0212民初9843号
杨士英、杨杨：本院已受理原告姚惠丽与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12 民初 9843 号民事判决
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844号

杨士英：本院已受理原告姚惠丽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2016）浙 0212 民初 9844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
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845号

李平波：本院已受理原告姚惠丽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2016）浙 0212 民初 9845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
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1340号

梅静静：本院受理原告唐明祥诉被告汪国民、
傅海英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12 民初 11340 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2015号

金仁湖：原告徐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1468号

陈慈怀、宁波市鄞州托米海伦服饰有限公司、
宁波东平齿轮制造有限公司、陈国栋、鲍碧华、陈
曙、陈蔚泉、边赛珍：本院对原告宁波东钱湖旅游
度假区东钱湖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为与被告陈慈
怀、宁波市鄞州托米海伦服饰有限公司、宁波东平
齿轮制造有限公司、陈国栋、鲍碧华、陈曙、陈蔚
泉、边赛珍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12 民初
1146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009号

张林清、张才女：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市科技支行与被告张林清、张才
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9009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494号

陈永和、王冬云：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鄞州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陈永和、王冬云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12 民初 1049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初1726号

宁波恒尚液晶支架制造有限公司、徐为、黄元
一、周岳年、徐宁子：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
奉化支行诉被告宁波恒尚液晶支架制造有限公
司、徐为、黄元一、周岳年、徐宁子保证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7 月 24 日 9 时在本院第
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合议庭组成人员为审判长
左红卫、人民陪审员孙恩国、王建龙，逾期本院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郭泽兵：本院受理原告姚伟忠、史伟军、张军
平分别起诉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桔子宾馆、郭泽
兵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三案，现依法向你送达三案

的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转普通程序）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2530号

胡博、贾召刚：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金星实业有
限公司诉你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
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
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和 30 日内。本院于 2017 年 7 月 25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东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2388号

丽水宏信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何
长友与被告丽水宏信建设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现
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03民初2388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丽水宏信建设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何长友拖欠的工
资19400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0元，本院予以免收。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2387号

丽水宏信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黄
兴祥与被告丽水宏信建设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现
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03民初2387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丽水宏信建设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黄兴祥拖欠的工
资19000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0元，本院予以免收。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1580号

应良簟、陈小春：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安担保
集团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和本院（2017）浙
0303民初158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
普通程序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7月26日上午
10：00 在本院状元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1586号

郑念国、洪求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安担保
集团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和本院（2017）浙
0303民初158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
普通程序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7月26日上午
10：00 在本院状元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332号

冉少祥：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潘桥君廷
建筑钢管租赁服务部与被告冉少祥、浙江广安建
设有限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
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7 月 4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8299号

张娉娉：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
清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382 民初 829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27民初2461号

薛伟立：本院受理原告周功凑诉被告薛伟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法院门
户网站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7 年 7 月 24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开
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5699号

金定有、叶小妹：本院受理原告柳长银诉被告
金定有、叶小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24民初5699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5329号

陈楚龙：原告吴贵雨与被告陈楚龙同居关系
子女抚养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
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324 民初 532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一、原告吴贵雨与
被告陈楚龙生育的女儿吴娜由原告吴贵雨抚养，
被告陈楚龙从 2017 年起于每年 6 月 1 日前各支付
原告吴贵雨女子抚养费 7200 元至女儿吴娜年满十
八周岁止；二、驳回原告吴贵雨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300元，由被告陈楚龙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份，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嘉县人民法院
金利忠：本院受理原告边久武与金利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立即偿还原
告借款本金 40000 元及利息，利息计算至债务全部
清偿日止，现从 2011 年 1 月 21 日计算至起诉日，共
68000 元，合计 108000 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复印
件、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14 时 30 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陈建明、周玉芬、戴万良：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嘉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陈建明、
周玉芬、戴万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判令：1、被告陈建明、周玉芬共同立即归还原告借
款本金 199384.12 元及诉前利息 11908.82 元（暂计
息至2017年2月21日，自2017年2月22日起，对全
部尚欠借款本金按《个人保证借款合同》约定支付
罚息、复利，至实际清偿日止）2、被告陈建明、周玉
芬共同承担原告为实现本案债权所支出的律师代
理费 5000 元及本案诉讼费用；3、被告戴万良对本
告陈建明、周玉芬所涉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复印
件、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
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4956号

王欢阳：本院受理原告沈美全与被告王欢阳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6）浙 0421 民初 4956 号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
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2196号

王 福 庆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2603197002185013)：本院受理原告卢金珍诉
被告王福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法
院判令：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货款 76000 元；2.
本 案 诉 讼 费 用 由 被 告 承 担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三 十 日 。 本 案 依 法 由 审
判员邹丹与代理审判员魏林杰、人民陪审员方
梅君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邹丹担任审判长，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遇节假日顺延）9 时 00 分在
本院乌镇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6538号

郑爱吴、孔令昆、湖州爱娥服饰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计卫萍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502民初6538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6540号

郑爱吴、孔令昆、湖州爱娥服饰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杨八妹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502民初6540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6541号

郑爱吴、孔令昆、湖州爱娥服饰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李春梅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502民初654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6543号

郑爱吴、孔令昆、湖州爱娥服饰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傅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502民初654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6544号

郑爱吴、孔令昆、湖州爱娥服饰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沈亚萍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502民初6544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6663号

郑爱吴、孔令昆、湖州爱娥服饰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杨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502民初666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6986号

郑爱吴、孔令昆：本院受理原告莫小燕诉你们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0502民初69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向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6989号

郑爱吴、孔令昆：本院受理原告莫小燕诉你们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6）浙0502民初698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向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6799号

褚建、陆冠英、褚弟夫：本院受理原告姚冰玉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6）浙0502民初67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向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7092号
梁浩坤：本院受理原告姚亚萍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502 民
初70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6508号

费建忠：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金正非融资性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费建忠、黄雪萍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502民初65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向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044号

计淦林:本院受理原告费云芳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
文书的规定、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
年 7 月 24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菱湖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92号

邱建中：本院对原告沈富康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 0503 民初 9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1057号

夏盛：本院受理原告袁华磊与被告浙江心泉
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张赟、夏盛合伙协议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诉
请判令：1、被告浙江心泉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返还
原告投资共计 389600 元；2、被告浙江心泉体育发
展有限公司支付投资的利息损失至判决生效日止
（以389600 元为基数，按月息2%计算，自2016 年10
月 6 日暂计至 2017 年 2 月 15 日，暂计 132 天，暂计
人民币 34284 元）；3、被告张赟对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4、被告夏盛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5、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送达
之日起 15 日内，举证日期为答辩期满起 15 日内。
逾期不答辩不举证，不影响本案开庭审理。本案
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定于 2017 年 7 月 21 日下
午14时在安吉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催30号

本院于 2016 年 10 月 8 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绍
兴县国宏电脑技术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已
依法予以公告。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根
据申请人的申请，本院于 2017 年 4 月 12 日依法作
出（2016）浙 0702 民催 30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票号
为 4020005125225071 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判
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2763号

胡胜、王宗莺：原告刘洪与被告胡胜、王宗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702 民初 1276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
文如下：一、被告胡胜、王宗莺应当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即支付给原告刘洪借款本金 500000 元并支付
利息10000元（利息已按月利率2%从2016年10月5
日计算至 2016 年 11 月 4 日，此后仍按此利率计算
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本案受理费8900 元，由
被告胡胜、王宗莺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1275号

周斌：本院受理赵卫宏与被告周斌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702民初1275号案件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2665号
黄媛丽、傅斌：本院受理盛泾州诉

被告北京尤斯隆贸易有限公司及你们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 0782 民初 12665 号民事
裁定书，主文如下：准许原告盛泾州撤
诉。案件受理费 4220 元，减半收取计
2110 元 ，公 告 费 650 元 ，由 盛 泾 州 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60 日即
视为送达。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5186号

陶耀忠、陈丽雅：本院受理原告刘
保建诉被告陶耀忠、陈丽雅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送达本院(2016)浙 0782 民初 15186 号民
事判决书及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
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根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绍兴众富控
股 有 限 公 司 达 成 的 债 权 转 让 协 议（编 号 HX-
HZ2017003），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已将其对
借款人浙江绿洲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主合同编号为
HZ4310120160015和相关担保合同及其他协议项下的全
部权利，依法转让给绍兴众富控股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
各借款人、担保人、其他相关债务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
其他相关债务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
清算主体。

债权转让双方现公告要求上述债权涉及的包括但不
限于借款人人、担保人、其他相关债务人及其清算业务人
等，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绍兴众富控股有限公司履行主
债权合同、担保合同、其他协议约定的全部义务。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绍兴众富控股有限公司

2017年4月18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绍兴众富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达 成 的 债 权 转 让 协 议（编 号 HX-
HZ2017002），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已将其
对借款人浙江天工市政园林有限公司主合同编号为
HZ4310120160031和相关担保合同及其他协议项下的
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绍兴众富控股有限公司，特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其他相关债务人以及借款人、担
保人、其他相关债务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
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债权转让双方现公告要求上述债权涉及的包括但
不限于借款人人、担保人、其他相关债务人及其清算业
务人等，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绍兴众富控股有限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担保合同、其他协议约定的全部义务。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绍兴众富控股有限公司

2017年4月18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民腾（上海）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达 成 的 债 权 转 让 协 议（编 号 HX-
HZ2017001），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已将其对
借 款 人 浙 江 庆 盛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主 合 同 编 号 为
HZ4310120160020和相关担保合同及其他协议项下的全
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民腾（上海）贸易有限公司，特公告通
知各借款人、担保人、其他相关债务人以及借款人、担保
人、其他相关债务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
或清算主体。

债权转让双方现公告要求上述债权涉及的包括但不
限于借款人人、担保人、其他相关债务人及其清算业务人
等，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民腾（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履行主
债权合同、担保合同、其他协议约定的全部义务。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民腾（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2017年4月18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